臺北醫學大學鼓勵教師指導大專學生參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
研究成果評選申請表
112年6月修訂
	申請人姓名
	中文：
	院別 
	

	
	英文：
	系所
	

	聯絡方式
	(O)           (H)
	職稱
	

	
	行動電話:
	E-mail
	

	指導學生

姓名
	
	系級 
	

	聯絡方式
	(O)           (H)
	學號
	

	
	行動電話:
	E-mail
	

	研究計畫
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核定
總金額
	              元整

	申請文件：

請檢附右列文件
，簡單裝訂即可
隨同本申請表送至
研究發展處申請
	1. 學生證影本(1份)
2. 大專學生參與國科會專題計畫之研究成果報告(一式3份)(含封面(封面樣式如附)、目錄、中英文摘要、方法與步驟、結果、討論、總結、參考文獻)
(註2)
（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排放整齊）

	備註
	1. 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由研究發展處依國科會公文及核定清單辦理造冊獎勵，每計畫之指導教授最高獲補助核定總經費之50%。
2. 大專學生參與國科會專題計畫之研究成果，得於當年度該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一個月內送研究發展處進行評選，評選委員由研發長遴聘三至五人組成，執行評選事宜。研究成果評選擇優若干名，獲選之指導教授頒發獎狀乙紙，獲選之學生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勵金。

	此欄申請人免填

	研發處收件
	


申 請 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國科會補助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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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學生：

學生計畫編號：   －2815－C－   －   -

研 究 期 間 ：112年7月1日至108年2月底止，計8個月

指 導 教 授 ：

執 行 單 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